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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旗教体系统公开选调小学教师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所报单位及岗位：                          。
本人已详细阅读《奈曼旗教体系统公开选调小学教师的公告》，并知晓公告内所有不得报考告知事项。
1.本人未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尚未在处分期内或期满影响使用，未受到刑事处罚或正在接受党纪、政纪立案调查、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立案调查尚未做出结论；
2.本人近三年年度考核未曾被确定为不称职、基本合格；
3.截止2026年2月1日在事业单位聘用人员试用期、最低服务期及任职试用期已满；
4.本人服从编制管理部门和人社部门按照编制管理办法和岗位聘用的相关政策规定办理聘用手续（如因选调学校岗位满额，无法满足职称聘用需求，须向下低聘一个等级，具体情况以人社部门下发的岗位聘用相关政策为准）。
5.面试环节后，本人除极特殊情况和不可抗拒因素外不得随意放弃报名岗位，否则将记录诚信档案，责任自负。
本人承诺所填报的内容和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并愿意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核查，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理。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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